
如
何
結
合
基
層
民
政
力
量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
、
前
川
合
法

民
政
為
庶
政
的
基
礎
，
其
涵
蓋
範
園
甚
廣
。
不
過
，
由
於
時
代
璟
境
的
演
變
，
社
會

的
變
遷
，
為
適
應
多
元
化
的
社
會
，
國
家
行
政
日
趨
接
雜
和
專
業
化
，
各
種
行
政
體
系
的

分
工
愈
細
，
原
屬
民
政
範
疇
的
業
務
，
亦
相
繼
變
成
獨
立
的
行
政
體
系
，
相
對
的
使
民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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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
圈
逐
漸
縮
小
o

目
前
就
業
務
區
分
言
，
民
政
管
指
狹
義
的
涵
義
，
其
涵
蓋
範
圍
則
包
括

:
地
方
行
政
、
地
方
自
治
、
選
務
行
政
、
宗
教
輔
導
、
體
俗
肥
典
、
鄉
鎮
調
解
、
守
望
相

助
、
古
蹟
之
調
查
與
維
護
等
;
各
項
業
務
與
國
民
生
息
皆
有
密
切
相
關
，
且
關
涉
到
國
家

建
設
的
重
要
璟
節
和
根
本
大
計
，
與
其
他
機
關
的
業
務
亦
息
息
相
關
。
近
年
來
政
府
為
革

新
基
層
行
政
，
以
落
實
地
方
自
治
工
作
，
尤
著
重
於
健
全
基
層
組
織
，
從
基
層
行
政
組
織

、
員
額
騙
制
及
經
費
的
調
配
等
各
方
面
加
以
檢
討
改
進
。
其
層
級
包
括
縣
市
、
鄉
鎮
市
區

以
至
於
村
里
等
，
而
村
里
組
織
又
是
整
個
自
治
體
系
最
基
層
的
單
位
，
凡
百
庶
政
必
讀
貫

徹
到
村
里
，
否
則
一
切
施
政
均
將
流
於
口
號
，
毫
無
實
質
意
義
。

政
府
為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，
行
政
臨
於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會
訂
頒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
」
'
七
十
二
年
又
頒
布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'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的
推
動
方
法
、
內
容

、
要
領
、
經
費
來
源
及
推
行
機
關
等
均
有
規
定
。
省
市
政
府
、
縣
市
政
府
及
鄉
鎮
市
區
公

所
為
輔
導
社
區
發
展
均
設
有
「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」
'
至
於
各
個
社
區
工
作
之
執
行
，
則

簡
太
郎

由
社
區
居
民
組
織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並
由
理
事
互
推
一
人
為
理
事
長
，
由
於
現
行
社
區
多
以

村
里
為
範
圈
，
且
社
區
理
事
多
為
里
鄰
長
，
社
區
理
事
長
亦
多
由
里
長
乘
任
，
當
然
兼
任

社
區
理
事
會
總
幹
事
職
務
者
亦
多
為
里
幹
事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在
整
個
社
區
發
展
的
體
系
中

，
尤
其
在
村
里
這
一
層
級
，
其
工
作
項
目
、
組
織
概
況
及
人
員
的
組
合
等
難
兔
予
人
與
村

里
組
織
有
重
疊
混
淆
之
感
，
因
而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與
地
方
自
治
應
否
合
併
之
問
題
爭
論
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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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。
事
實
上
以
社
區
發
展
奧
地
方
自
治
來
比
較
是
不
太
恰
當
的
，
社
區
發
展
應
視
為
縣
市

及
鄉
鎮
縣
轄
市
自
治
事
項
之
一
，
兩
者
較
為
相
近
之
關
係
應
僅
限
於
其
基
層
體
系
內
的
社

區
組
織
與
村
里
組
織
而
已
。
因
此
如
何
運
用
基
層
民
政
力
量
以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但

使
兩
者
之
功
能
充
分
發
揮
，
深
值
我
們
進
一
步
的
探
討
。

-‘-
、
地
方
白
治
與
社
區
發
展
的
關
條

地
方
自
治
，
為
現
代
民
主
國
家
通
行
的
地
方
政
府
制
度
，
一
方
面
以
自
治
制
度
為
民

主
政
治
的
基
礎
;
一
方
面
則
割
地
方
的
人
民
自
行
處
理
其
共
同
事
務
，
因
此
基
本
精
神
上

仍
是
在
動
員
翠
眾
，
激
發
其
廣
大
的
、
普
遍
的
力
量
，
發
揮
全
民
率
與
，
在
自
由
意
志
下

來
決
定
自
己
的
事
。
華
灣
省
在
卅
九
年
即
實
施
地
方
自
治
，
由
人
民
自
己
選
出
議
員
，
組

織
議
會
，
選
舉
地
方
行
政
首
長
，
來
執
行
地
方
公
共
事
發
。
在
縣
市
有
縣
市
政
府、
縣
市

議
會
，
在
鄉
鎮
市
有
鄉
鎮
市
公
所
及
鄉
鎮
市
民
代
表
會
;
最
基
層
的
自
治
組
織
為
村
里
，



村
里
長
亦
由
公
民
選
舉
，
上
下
連
貫
早
已
建
立
成
完
整
的
組
織
體
。

在
以
上
的
組
織
體
系
中
，
村
里
可
說
是
整
個
自
治
組
織
的
細
胞
，
其
與
地
方
的
關
係

最
為
直
接
，
對
於
民
翠
的
需
求
最
為
了
解
，
反
應
也
最
靈
敏
，
依
臺
灣
省
各
縣
市
實
施
地

方
自
治
綱
要
，
村
里
自
治
範
閻
僅
概
括
規
定
為•• 

村
、
里
長
受
鄉
、
鎮
、
縣
轄
市
、
區
長

之
指
揮
監
督
，
辦
理
村
、
里
公
務
及
交
辦
事
項
。
唯
實
際
上
村
、
里
之
經
辦
事
項
實
已
包

括
民
政
(
包
括
戶
籍
)
及
役
政
、
教
育
、
建
設
、
地
政
、
農
林
、
漁
牧
、
選
務
、
警
衛
、

水
利
、
合
作
、
衛
生
等
項
目
，
凡
此
，
無
不
與
社
區
發
展
有
密
切
關
係

o

所
謂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是
指
一
輩
人
在
共
同
生
活
的
地
域
宴
，
具
有
相
互
的
關
係
，
而

社
區
發
展
，
乃
是
發
動
社
區
內
的
住
民
，
用
自
己
的
力
量
，
據
用
社
區
組
織
方
法
，
利
用

社
區
資
諒
，
配
合
政
府
各
部
門
的
施
政
計
劃
與
財
力
及
技
術
支
援
，
從
事
社
區
建
設
，
以

求
區
內
人
民
生
活
的
全
盤
改
善
。
因
此
，
社
區
服
務
就
是
根
攘
該
一
地
區
人
民
的
實
際
需

要
，
和
社
會
的
各
種
情
形
，
運
用
技
術
指
導
、
技
術
協
助
、
器
材
協
助
、
供
應
品
調
度
、

發
放
信
用
貸
款
或
補
助
金
等
，
使
他
們
能
在
自
動
自
發
、
自
助
互
助
的
精
神
下
，
朝
著
共

間
的
目
標
而
努
力
。

從
以
上
兩
者
的
比
較
無
論
從
理
論
及
實
際
上
，
地
方
自
治
與
社
區
發
展
學
者
成
認
為

關
係
相
當
密
切
，
是
以
內
政
部
委
託
政
治
大
學
法
學
院
所
作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與
地
方
自
治

兩
者
可
否
合
併
」
之
專
題
研
究
中
，
其
結
論
似
乎
偏
向
於
將
兩
者
截
長
補
短
而
揖
「
合
併

為
一
」
之
原
則
，
但
因
其
各
有
發
展
之
背
景
，
且
涉
及
問
題
相
當
廣
，
以
現
行
體
制
來
看

，
所
謂
合
併
之
議
確
有
實
際
困
難
，
亦
無
必
要
，
而
認
為
在
現
階
段
應
以
「
地
方
自
治
為

體
，
以
社
區
發
展
為
用
」
'
兩
者
相
輔
相
成
，
乃
為
比
較
具
體
可
行
之
方
案
。

三
、
如
何
結
合
地
方
白
治
力
量
以
配
合
推

動
社
區
發
辰

八
鬥
價
值
視λ
耐
心
土
整
合
﹒
.

地
方
自
治
與
社
區
發
展
兩
者
都
是
基
層
服
務
的
工
作
，
村
里
基
層
組
織
因
為
地
方
自

治
的
基
礎
，
也
需
要
社
區
等
社
會
組
織
來
強
化
民
主
憲
政
的
意
義
;
且
前
者
以
推
動
地
方

自
治
，
後
者
以
落
質
基
層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皆
有
五
為
彌
補
彼
此
不
足
之
功
能
;
因
此
在

價
值
觀
念
上
眼
領
有
統
整
為
一
之
必
要
，
無
論
是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的
社
工
員
與
基
層
地
方

自
治
之
工
作
人
員
就
工
作
目
標
與
價
值
上
均
應
有
所
認
同
，
確
立
彼
此
皆
係
基
於
服
務
基

(
吋H
L
n
o口

層
之
信
念
，
工
作
或
有
差
異
，
但
其
目
標
是
一
致
的
。
社
會
學
家
派
森
恩

H
M
R
m。
已
明
)
會
從
「
文
化
體
制
」
(
口
丘
吉
品
，
戶
口
丘
吉
泣
。
口
"
己
的
觀
點
來
分
析
組
織
，
其

出
發
點
及
強
調
的
重
點
，
在
於
組
織
的
價
值
問
題
;
價
值
觀
念
的
合
一
，
方
能
促
使
組
織

發
揮
最
大
的
效
能
。
吾
人
若
認
為
地
方
自
治
與
社
區
發
展
之
目
標
一
致
;
則
彼
此
之
「
價

值
」
定
位
則
應
相
若
，
觀
念
目
標
的
合
一
，
才
能
運
用
最
少
資
源
循
最
小
阻
力
之
途
徑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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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成
最
大
的
功
效
，
亦
才
能
擺
除
本
位
，
彼
此
分
工
合
作
，
推
展
業
莓
，
因
此
民
政
工
作

人
員
如
何
強
化
其
社
區
發
展
之
觀
念
，
灌
輸
其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知
識
，
或
溝
通
其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之
作
法
當
為
結
合
地
方
自
治
力
量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第
一
步
，
今
後
在
基

層
自
治
人
員
之
培
訓
方
面
施
予
社
區
發
展
之
觀
念
或
作
法
應
視
為
重
要
發
展
方
向
。

同
組
織
建
作
之
協
調
也
合

•• 

地
方
自
治
屬
民
政
體
系
，
社
區
發
展
則
為
社
政
體
系
，
前
者
屬
法
定
的
行
政
單
位
;

後
者
則
屬
自
然
形
成
的
社
會
單
位
，
前
者
之
組
織
體
系
顯
較
嚴
整
綿
密
，
組
織
協
調
運
作

上
較
為
完
整
;
由
於
社
區
發
展
是
綜
合
性
、
多
元
性
的
工
作
，
因
此
在
晚
有
建
制
之
村
里

變
為
一
個
有
意
義
的
社
會
固
體
上
，
民
政
體
系
以
其
人
力
、
物
力
使
捷
之
運
作
，
可
提
供

組
織
協
調
之
基
礎
;
以
此
來
發
展
社
會
組
織
，
強
化
社
區
凝
聽
力
，
當
可
收
事
半
功
倍
之

效
;
例
如
，
本
省
農
村
社
區
活
動
，
多
以
寺
廟
為
中
心
，
以
廟
會
結
合
的
團
體
最
具
活
動

力
及
擬
強
力
，
若
能
以
民
政
工
作
導
引
之
並
結
合
其
它
社
會
團
體
，
共
同
為
社
區
建
設
奉



獻
維
護
費
用
，
或
集
眾
社
區
發
展
基
金
，
大
家
必
樂
於
捐
賠
參
與
，
另
結
合
守
望
相
助
的

體
系
，
鄉
鎮
調
解
之
功
能
，
培
護
社
區
意
識
，
促
進
社
區
民
眾
自
動
自
發
、
團
結
和
諧
，

共
謀
社
區
之
發
展
。
其
他
如
村
旦
民
大
會
、
鄰
長
及
戶
長
會
議
之
召
開
，
均
可
配
合
社
區

理
事
會
之
召
集
以
結
合
基
層
民
力
，
共
同
率
與
社
區
建
設
等
，
皆
為
民
政
與
社
政
雙
重
發

展
之
途
。

從
另
一
觀
點
來
看
，
社
區
發
展
實
為
機
動
性
之
工
作
，
以
民
政
或
社
政
著
手
端
祖
何

者
可
較
為
靈
活
運
作
，
若
村
里
本
已
自
成
一
堅
厚
的
社
區
範
圈
，
以
之
發
展
社
區
當
可
專

半
功
倍
，
反
之
若
村
里
之
人
力
、
物
力
兩
俱
單
薄
，
白
無
需
拘
泥
局
限
。
於
以
村
里
搞
社

區
之
範
圈
，
可
以
跨
越
兩
個
以
上
之
村
里
。
總
之
，
兩
者
無
獨
必
有
清
楚
之
釐
惰
，
也
無

須
強
求
兩
者
之
必
然
一
致
;
因
此
在
組
織
運
作
上
彼
此
定
期
與
不
定
期
的
會
議
溝
通
來
認

識
彼
此
之
工
作
角
色
與
職
掌
，
相
互
支
援
，
避
兔
工
作
項
目
之
重
復
，
方
能
使
民
眾
事
得

最
佳
之
益
處
。同

角
色
扮
演
的
特
介

•• 

民
政
與
社
故
在
組
織
體
系
上
眠
不
相
同
，
其
工
作
人
員
的
專
業
知
能
亦
不
相
同
，
因

之
角
色
扮
演
上
尤
需
互
為
轉
介
，
一
般
而
言
，
基
層
地
方
自
治
工
作
，
例
行
任
務
多
，
工

作
面
廣
但
較
不
深
入
，
社
政
工
作
則
賓
專
而
精
，
但
普
遍
性
不
及
;
因
此
兩
者
之
執
業
人

員
，
對
區
內
居
民
之
疾
苦
及
需
要
相
五
提
拱
資
料
，
共
謀
解
決
之
道
，
在
角
色
之
扮
演
上

亦
應
互
為
轉
介
，
如
基
層
地
方
自
治
工
作
人
員
碰
到
需
要
特
殊
輔
導
的
個
案
，
讀
用
專
業

技
巧
和
方
法
來
解
決
其
生
活
適
應
等
問
題
時
，
可
轉
介
由
社
工
員
輔
導
，
反
之
社
工
員
遇

有
低
收
入
戶
申
請
手
續
，
請
領
敬
老
證
等
皆
可
由
村
里
幹
寧
等
基
層
地
方
自
治
人
員
協
助

，
兩
者
於
合
作
的
過
程
中
如
能
建
立
轉
介
服
務
的
默
契
，
相
信
村
里
或
社
區
中
之
資
源
、
必

能
發
揮
最
大
之
故
能
。
在
社
區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，
如
能
使
民
政
及
社
政
工
作
人
員
角
色
的

轉
介
制
度
化
;
必
能
充
分
運
用
社
區
的
人
力
資
諒
，
但
使
多
數
基
層
人
力
投
入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。
在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體
制
仍
未
臻
成
熟
的
情
況
下
，
基
於
政
府
精
簡
人
力
、
節
約
用

人
之
原
則
，
如
何
有
效
轉
換
基
層
民
政
與
社
政
人
力
，
以
充
分
發
揮
人
力
資
源
，
仍
有
待

更
進
一
層
的
推
進
。

四
、
結
語

關
於
地
方
自
治
與
社
區
發
展
應
否
合
併
及
村
里
幹
事
與
社
會
工
作
員
角
色
是
否
衝
突

之
問
題
，
各
界
看
法
不
一
，
見
仁
見
智
，
尤
其
民
政
與
社
政
單
位
對
於
此
一
問
題
往
往
持

有
對
立
之
觀
點
，
各
說
各
話
，
難
有
一
致
之
定
論
，
唯
每
個
國
家
的
國
情
不
同
，
制
度
的

沿
用
也
都
有
個
別
性
與
差
異
性
，
地
方
自
治
體
制
下
的
村
里
組
織
，
如
保
甲
制
度
，
可
說

是
我
國
古
老
的
地
芳
基
層
組
織
，
在
我
國
已
經
建
立
很
深
厚
的
根
基
，
此
一
制
度
在
施
行

上
並
無
不
妥
之
處
，
當
然
不
可
能
予
以
廢
除
;
至
於
社
區
發
展
在
我
國
實
施
雖
是
近
二
十

年
來
的
事
，
但
是
其
工
作
內
容
在
我
國
早
已
開
始
實
施
，
事
實
上
它
是
鄉
鎮
縣
轄
市
自
治

事
項
之
一
，
從
社
會
學
的
理
論
看
，
社
區
發
展
是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之
一
種
，
是
推
行
社
會

福
利
，
建
設
地
方
的
一
種
重
要
措
施
。
近
年
來
已
廣
為
世
界
各
國
所
採
行
。
其
與
地
方
自

治
的
村
里
建
設
雖
然
目
標
相
似
，
但
是
其
組
織
型
態
、
業
務
性
質
及
工
作
方
法
卻
有
不
同

之
處
，
兩
者
應
可
併
行
不
悸
，
尤
其
在
一
個
多
元
化
的
社
會
，
為
達
到
共
同
目
標
，
能
容

納
多
元
化
的
組
織
，
將
更
能
使
每
一
種
組
織
的
功
能
充
分
發
揮
，
事
實
上
每
一
種
制
度
都

有
其
優
點
及
缺
點
，
多
種
制
度
的
併
存
反
而
可
以
各
展
所
長
，
截
長
補
短
，
地
方
自
治
與

社
區
發
展
各
有
其
存
在
的
價
值
，
村
里
幹
宰
"
與
社
會
工
作
員
亦
有
其
獨
特
的
角
色
功
能
。

有
關
村
里
組
織
與
社
區
組
織
應
否
合
併
之
爭
議
是
毫
無
意
義
的
，
重
要
的
是
今
後
在
推
動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上
，
應
如
何
結
合
基
層
民
政
力
量
來
激
發
民
眾
的
共
同
喜
與
，
並
將
社
區

發
展
的
精
神
及
工
作
方
法
注
入
村
里
基
層
組
織
，
確
實
有
待
民
政
與
社
政
單
位
彼
此
攜
手

合
作
，
共
謀
發
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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